
111年度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甄選約聘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治療師） 

第 8次甄選公告 

一、職缺機關：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 

二、職稱：約聘人員 

三、職務列等： 

(一)碩士學位：6等 328薪點，每月新臺幣 43,164元整。(有證照) 

(二)學士學位：6等 312薪點，每月新臺幣 41,090元整。(有證照) 

(三)學士學位：6等 296薪點，每月新臺幣 39,012元整。(物理治療學

系、職能治療學系及語言治療學系畢業者) 

四、名額：1名。 

五、工作地點：花蓮縣 

六、工作項目內容： 

(一)協助本縣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工作，辦理身心障礙幼兒及學齡特殊

兒童之個案管理工作，提供各校教師及家長諮詢及轉介服務。 

(二)協助全縣專業團隊的運作，有效結合社會資源，支援學校特殊教育工

作，並支援特殊教育業務。 

(三)辦理其他交辦事項。 

七、僱用期限：自實際僱用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本案為延續性計畫，

聘期配合會計年度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並得依考核結果續聘。惟如本案之

中央補助經費遭刪減時，依相關規定終止合約）。 

八、資格條件：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

學經歷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 具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學士學位

以上之專業人員。 

(二) 具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等)專業人員證照。(無則免附) 



(三) 具工作熱忱及協調聯繫能力者。 

(四) 具小客車駕駛執照、自備交通工具且能自行開車尤佳。 

(五)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資格

不符。 

九、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意者請檢具履歷、學歷證明、特殊教育專業人員

證照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1式 3份，於報名截止日前，逕寄(送)至花蓮市

達固湖灣大路 1號「花蓮政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 

十、報名截止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21日(五)下午 5時 30分止。 

(以郵戳為憑，逾期者恕不受理，不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 

十一、面試時間將另行個別通知。 

十二、聯絡電話：03-8462860 轉分機 262 特幼科（涂小姐）。 


